
 

 

大风刮过 

2011级新媒体艺术系图片摄影   冉英力   

 

引文： 

有一股风，从遥远的过去到现在，未曾停息地在我身边流动。

我顺着风到了很多地方，忘了哪一次是我自己的愿望？我想我或

许连一颗等待被发掘或是在等待中腐烂的种子都算不上，一直飘

着，没有属于自己的方向和土壤。 

每次开始这样想，我都感到害怕。 

我想对风说，我不想再跟随你，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哪里

都无所谓… …我已经不想无所谓了。 

但我什么都没说，只是想想。 

我也不知独自该往哪个方向,更不懂对这个世界放肆的方

式。 

最重要的是，我知道风不会说话，她只是在漫长的时光里牵

引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让我们在不明的、无法控制的力量牵引下，

平淡地生活着，还以为自己有多自我。 

 

     

我喜欢骑着单车围着大学城一处相当迷你的小镇绕圈，这样

做并不是因为我多喜欢那里，仅仅是因为这种有始有终的方式比

较不容易迷路。 



 

 

 这里算是一座独立的城市。如果你也常出去转转，就能看见

各个学校挨着学校、集团连着集团、公司靠着公司，一副无限团

结的样貌。这样的组成方式显得既有组织又有纪律，一片团结就

是钢，可惜这里有很多厂，却没有炼钢厂。 

 

如果有炼钢厂就好了。 

记得在小学的时候，我常常到废弃的炼钢厂里弹玻璃珠，重

点是可以顺便找点小铁丝卖些毛毛钱，然后又用毛毛钱买玻璃

珠。当然这种事我不会是一个人去干，我是有一个哥哥的，并且

他和我拥有同一个娘亲，也就是说我是超生的一个。关于这点，

我很是感到愉悦，甚至在一段相当长的无知岁月里，那是真正的

无知的年纪，无知到一直把这件事当成炫耀的资本和自信心的来

源。那时候计划生育制度很是森严，听家里人说因为我的出生国

家扩大了一万人民币的内需。被罚款一万多人民币，我觉得我应

该是个有身价的人。 

可现实对我说，孩子，你大错特错了，你的出生是犯法的。 

这么想有点过，但我确实至今还不知道我从何而开，又将去

何方，欲成何事？但我觉得，既然我来了，那我们就谈谈吧。 

 

那时我和哥哥还有他的小伙伴们在冰冷的废弃的炼钢厂里

弹玻璃珠，哥哥摸着我头对我说，小时候弹弹珠，长大了就要谈

恋爱。现在我觉得我也已经长大了，可我还不想谈恋爱，而我的



 

 

年纪也不能再弹玻璃珠了。 

那我和什么谈谈呢？ 

我们可以谈谈吗，这座城池？ 

我觉得是可以的吧，因为城市和风一样，是不会说话的。 

 

我第一次来这里，就感到这是个大地方，因为我们迷路了。

大学城，这种大不仅仅是名称里有个“大”，而是一种客观存在

的大，所以在利用完可利用的土地建造学校之后，还剩下的长满

荒草的土地面积大于十几个大学面积的总和。 

你看这里这么大，还全是荒地，完全是个未被发掘的，青春

的地方。而房地产像是为了证明这里青春永驻一样，铲平了荒野

的枯草，让一个个工地像青春痘一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虽然给

土地留下了伤痕，但也留下了人民币嘛，并且这种看不见终日的

工程还能帮政府解决一大部分待就业人群，官方和民间总算达成

了一致。 

于是扩建的敲打声一直在这座城市的上空盘旋着，每次抬

头，都感觉风似乎把不祥之物带到了这里，但我也说不清那是什

么，我看不见那东西，更不要谈触摸到并控制它。看见天空被脚

手架割开一道一道的伤口，我也说不清是什么。 

 

这里的车也越来越多，这点我深有感触。这源于我的寝室的

窗户在人间，在街边，于是我的睡眠时间随着这座城市车辆数量



 

 

的递增而呈现递减的趋势。当每晚车辆驶过，雷霆乍惊，风从窗

户灌进来的时候，声音和振动清晰得仿佛我住的不是六楼，而是

地下室。我都能想象到车轮卷起风沙和尘土，飘扬飘扬，绝尘而

去的车屁股。 

我又想出去逛逛。 

头天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想象我在第二天的晨光熹微

中，骑着单车御风而驰，初秋的清晨还吹着微凉的风，飘飘而吹

衣。风中夹杂着福音，吹衣、吹发、吹过年轻的生命。 

 

可天不遂人愿，不遂了 20 年，今天也不例外。起晚的我，

带着黑夜给我的黑色的眼圈，在下午吹着比清晨更冷的风，听着

宽阔的街道两旁传来铮铮的敲打声响，一抬眼就能看见明黄和大

红的脚手架交织着、缓慢地，移动在遥远的那片天空和那片天空

里。 

看着明黄和大红的脚手架，莫名其妙地，脑中闪过高中的校

训，可能因为那是黄底红字吧。校训悬挂在教室的正前方的黑板

的上方。我常想象着那几个字由于凝聚着千万父母望子成龙的希

冀和班主任年终奖的未来，终于不堪重负砸了下来，而老师正在

讲台上讲课，不知道他能不能躲过，反正我是躲不过那个炎热的

6 月。 

 

回忆很炽热，现实还是冷的。 



 

 

而现在风的温度似乎更低了，我已经越过了不算拥挤的车流

和人群，也越过了那个我常常绕圈的小镇，朝着更远的地方驶去。 

周围开始慢慢变得开阔，回头看见远处的建筑物被隐藏在雾气

里，剩下小小的模糊的轮廓。 

前方出现一片荒野，陌生的荒野。虽然这里所有的地方都长

得差不多，荒地旁边是建筑旁边又是荒地，实在没什么陌生和熟

悉可言，反正就是让人既容易迷路又容易迷失就是了。 

但这里不一样，这是一片纯粹的荒野，纯得只剩下半人高的

荒草和褐色的石头，野得… …实在没什么人。而我一边向前骑，

一边在大风中回过头回望，看见四周都是多么陌生的地方，所以

和第一天来的时候一样，我迷了路。 

我已经骑了很久，暮霭沉沉，天将灰灰。此时风往相反的方

向吹，我想我可以通过判断这个城市的常年主导方向来断定我的

方向，但马上悲哀地发现这种地理知识我早就忘了。6 月之前我

的地理还不错，6 月之后我卖光了所谓的正书，拿着钱到一家倒

闭的租书店以两元一本的价格买了许多我喜欢的漫画书，现在想

来都是开心的。 

 

    开心的我停在了这里。 

我很喜欢这里，这是片纯粹的荒野，除了野草和土壤和坚硬

的石头就只剩下静默流动的风。 

我站在这片望不到边的荒野的枯草的边缘，想起我有个朋友



 

 

说，心中充满迷茫的时候有两种解决方法，一是去看看那些比你

还碌碌无为的人，从中得到慰藉；二是到无边的旷野去，看看那

种广阔浩瀚，把渺小的自己抛得远远的。  

我现在站在这里，站在荒野边上，看大风刮过，所有的枯草

随着风往同一个方向弯曲了腰肢，而石头和我都静止不动。夜幕

降临，远处的天空里满是脚手架上越升越高的光芒，仿佛没有任

何黑夜能使他们沉睡。  

 

而我站在这片荒野的边缘，忽然就真的不再感到迷茫。 

我看着这片在大风中舞动的荒野，发现这座城池这么大，世

界这么大，我像被抛在荒野的边缘，很渺小，但却既不卑微也不

伟大。而世界可能还没看见我，又谈什么为难。 

我曾想靠近它，不小心靠的太近；想稍微远一点，又不小心

离得太远。总是找不到合适的距离合适的方法，我开始感到害怕，

内心充满悲伤。但人间的苦难与柔情，谁不曾尝试，谁又不曾容

忍？ 

我明白我不是讨厌这个世界，我只是不满于还没成长的自

己。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对手，我不愿为了对付它而把我自己磨砺

得尖利；这个世界不是我的恋人，我不能选择和它分手；这个世

界不是我的朋友，我没法和它绝交老死不相往来。 

它或许还没注意到我，但我会一直爱它，我永远都不会和这

个世界分手。 



 

 

     

四周暖黄色的灯照耀着陌生的路，我向着有白色光芒的地方

骑去，总不会错的。  

凉风中想起我那个说旷野论的朋友，很久没见面了。 

我想说，我已经不再感到害怕，趁着那风还没停下来的时候，

一起走吧。 

 


